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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法谭

让老百姓把民警当自家人
连续两届收获“派出所界”最高荣誉，所长透露秘诀——

奉贤区南桥镇派出所所长姚志平保持着

一个纪录，他曾连续两届，让两个派出所获得

上海“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殊荣。如何将这一

上海“派出所界”最高荣誉，变成可复制可推

广的经验？姚志平对此颇有心得，在警力有

限、事务繁杂的情况下，想方设法获得群众的

支持配合，是派出所工作能否顺利开展的关

键所在。

深入基层寻找答案
2005年，姚志平从警校毕业，第一个岗位

就是派出所民警。他还记得师傅当年的教

导，“要当好派出所民警，就一定要走群众路

线，遇到问题很正常，答案都在基层，多沉下

去和群众聊聊，自然就会找到解决的办法。”

此后的18年，姚志平有17年在基层派出所工

作，始终将师傅的教导牢记于心。

2019年，姚志平成为奉贤区柘林镇派出

所所长。柘林镇的特点是地广人稀，以农村

为主。柘林派出所仅有16位民警以及43位

社保队员，辖区面积则有26平方公里，有2.1

万多名常住人口。如何用有限的警力有效开

展管理？蛮干肯定不是办法，走群众路线是

最好的解决之道。

在姚志平的发动下，柘林镇成立了一支

70多人的“蓝马甲”平安志愿者队伍，这些

退休老人、村民成了派出所民警的好帮

手。平时走街串巷，发现问题及时报告，例

如有一次，志愿者发现有工人从一间民房

内运出柴油，上前查看发现民房居然被当

成仓库使用。志愿者联系民警后，这一消

防隐患迅速被排除。帮助民警及时发现潜

在的隐患，将危险消除在萌芽阶段，就是

“蓝马甲”最大的作用。

柘林镇派出所采取的“群防群治”路线很

快取得实效。2019年柘林镇警情同比下降

40%，考核也名列前茅，荣获上海“枫桥式公

安派出所”称号。

依靠法律有所作为
2022年7月27日，姚志平被调到奉贤南桥

镇派出所担任所长。和柘林镇相比，南桥镇的

情况就很不一样。作为奉贤区的中心镇，南桥

镇的城市化程度高，城区面积较大，以前在柘

林镇所总结的经验未必能够全盘照搬。

南桥镇派出所有78位民警、110位辅警、

60位联防队员。看上去警力不少，但要管理

的常住人口高达13.5万，每天有海量的繁杂

事务需要处理。“面对这种情况，光靠平安志

愿者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社会助力协助我

们的工作。”姚志平告诉记者，他找到的突破

口，是南桥镇星罗棋布的企业。

在姚志平的手机里，有五个规模庞大的

微信群，分别是物业、娱乐场所、商企、租赁、

校园“五大联盟”。而能够将这些企业单位凝

聚在一起，成为平安社会建设的助力，最重要

的两点，就是依靠法律及有所作为。

例如，南桥镇的某个小区车位紧张，乱停

车引发的矛盾突出，物业劝导业主效果有限，

而通过民警出面效果就好了很多。派出所民

警既让法律成为物业开展工作的“靠山”，同时

也会严格督促物业完善相关治安工作，若当事

方不配合，派出所民警将联合主管部门对其进

行整改和处罚。久而久之，辖区内的企业都知

道，有问题可以找派出所，总能得到解决方案，

因此也愿意配合民警开展治安工作。而良好

的治安环境，也使得企业能够更加安心顺利开

展经营，“五大联盟”越发壮大，目前已发展到

300多家单位企业共5000多人。

迎难而上换来信任
“身为派出所民警，要取得市民的信任，

一定要迎难而上，处理纠纷要公道，一定要给

市民一个满意的交代。”姚志平告诉记者，南

桥镇有一个社区在他到任时，拖欠电费达300

多万元，姚志平到社区调查发现，社区中70%

的业主都是正常缴费，只有部分业主因对缴

费标准有异议而拒绝支付。姚志平为此多次

召集业主开会，以法律为准绳，摆事实讲道

理，让欠费业主意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以及

后果，最终补缴了拖欠的费用。

“我们有句话叫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

镇，矛盾不上交。”姚志平说，他之所以能够连

续让两个派出所获得“枫桥”称号，经验其实

很简单，那就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深入群

众、认真对待群众的每一个诉求，力求做到办

事公道。这样群众才能够信赖派出所，把民

警当成自家人，共同维护社会的平安有序。

今年1至8月，南桥镇派出所警情下降42%，

治安情况稳步提升。

眼下，上海“枫桥式公安派出所”仅有10

家。在姚志平的理解中，能够两次获得这一

殊荣固然荣幸，但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

碑，他将始终谨记从警时的誓言，当一名好警

察，守一方百姓平安。

本报记者 李一能

本报讯（记者 解敏）近
日，崇明一集体宿舍内发生

盗窃案，嫌疑人趁着室友熟

睡，偷走其手机、银行卡、身

份证，在更改网银密码后，通

过转账功能盗转65000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韦某因涉

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

拘留。

9月22日早上，陈先生

到长兴派出所报警称，他存

放手机、身份证、银行卡的红

布袋被偷。民警到达现场了

解到，陈先生住在单位统一安

排的集体宿舍，当晚就寝时除

了室友韦某，其他人在上班，

陈先生早上发现随身带的包

和里面物品不见了。

通过调阅公共视频，民

警发现韦某于凌晨一点左右

拿着陈先生丢失的包走出宿舍，进到另一楼

层房间后没有再出来。调查到该情况，民警

立即赶过去，请管理员打开门进入室内，韦某

正在熟睡。被叫醒后，韦某承认偷窃行为。

据其交代，案发当晚，他偷走红布袋后轻易打

开了未设开机密码的手机，再用袋里的身份

证、银行卡等信息，更改陈先生的手机支付密

码，分4笔盗转出陈先生账户里的6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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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了附加豁免保费险
患重症却不能免交保费

同时购买了重疾险和附加豁免保费险，

身患重症后向保险公司申请重疾险保费豁

免，保险公司却以投保时未如实告知已有病

史为由拒绝，这合理吗？近日，金山区人民法

院审理了一起关于豁免保费的人身保险合同

纠纷案。

投保人
并非故意不告知已有病史

2021年1月，小丽在微信上为其孩子投

保了某保险公司的少儿重疾险，保费为每年

3000元。同时，还为该重疾险投保了附加豁

免保费险，保费每年120元。

附加豁免保费险保险条款约定小丽若在

合同期内首次确诊了保险合同内约定的一种

或几种重大疾病，则可以不再缴纳被豁免合

同即少儿重疾险的剩余保费，少儿重疾险继

续有效。

2022年7月，小丽被诊断为乳腺癌并进

行了手术。事后，小丽向保险公司申请豁免

少儿重疾险保费，被保险公司拒绝。

小丽无奈将保险公司起诉至法院，要

求保险公司豁免少儿重疾险剩余保费4.9

万余元。

小丽称，自己在2016年孕期及2020年分

别被诊断为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和窦性心律，

但2019年，甲状腺功能测定结果已为正常，

2021年，心电图也恢复正常，因此，其并非故

意不告知已有病史。况且她是通过手机在线

投保，要在手机上短时间内阅读被告提供的

格式合同，快速反映既往多年的病史，过于苛

刻，保险公司也未尽到必要的提示和解释说

明义务。因此，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付责任，

豁免保费。

保险公司
同意豁免重疾险余下的保费

保险公司认为，投保时，合同上已经明确

投保人需要提供既往病史，但小丽未如实告

知其心电图异常、甲状腺功能减退的情况，故

不同意承担赔付责任。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保险法第十

六条规定，保险人解除合同需同时满足以

下条件：

■ 主观上，投保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

■ 客观上，投保人存在不如实告知的行为；

■ 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与保险

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之间

具有因果关系。

就本案而言，投保人在行为上确实存在

未告知病史的情况，但特殊之处在于：

■ 投保人未告知的病史在发生保险事

故时已经恢复正常，其后续未留意病史并如

实填写非故意为之，其不存在“明知而有意隐

瞒”的心理状态；

■ 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现患重症与未告

知的病史存在关联性，投保人未说明已有病

史，不致对保险事故发生有严重影响；

■ 从价值取向来看，豁免保费险带有一

种“关爱”的性质，投保该险的意义在于，在投保

人发生困难时，减轻投保人缴纳高额保费的负

担。该险与其他险种的区别在于，豁免保费之

后并不当然一定发生人身险的理赔情况。

经过法官释明，保险公司同意豁免重疾

险余下的保费，本案最终以调解方式结案。

通讯员 吴鑫圆 本报记者 屠瑜

答 问收征 姐姐曾承诺给征收款竟然反悔，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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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求助：
庄女士的姐夫邵某承租的公房来源于庄

女士的母亲，庄女士与姐姐庄某早就达成了

一致意见，即若该房遇到征收，庄某承诺将征

收款的四分之一给庄女士。但令庄女士没有

想到的是，该房遇到征收后，庄某一家竟然反

悔了，对自己的承诺矢口否认。

上世纪  年代，庄女士的母亲庄伯母在

上海承租了一间公有住房（以下简称系争房

屋），居住面积为  平方米。    年，庄女士

去了贵州，后在贵州生下儿子小刘。    年

  月，小刘按照知青子女回沪政策回沪读书，

将户籍落到外婆承租的系争房屋中，但小刘

落户遭到姨妈一家的强烈反对，双方矛盾不

断。庄女士考虑到小刘虽然有外婆照顾，但

一个小孩在系争房屋中居住非常不便，于是

就为小刘在外租房居住。    年 月，庄伯

母不幸病逝，在变更系争房屋承租人时，庄某

与邵某商议将承租人变更为邵某。

    年，庄某听说系争房屋可能会被征

收，便多次与庄女士微信沟通，要求庄女士说

服小刘将户籍迁出，并承诺只要小刘户籍迁

出系争房屋，将来如遇征收，会将征收款的四

分之一给庄女士。庄女士与小刘商议后，便

将小刘户籍迁出了系争房屋。

    年 月，系争房屋被纳入征收范围。

邵某作为承租人与征收方签订了《征收补偿协

议》，该户共获得征收补偿款   余万元。庄女

士了解情况后，向庄某提出分割征收款的请求，

没想到姐姐对自己曾经的承诺断然否认。庄某

提出，想当年小刘的户籍之所以能迁入系争房

屋，是他们一家对小刘的帮助，小刘虽然户口迁

入了，但没有在系争房屋中居住，且小刘的户口

已经迁出，故小刘不属于共同居住人，对庄女士

要求分割征收款的请求不予理睬。

律师帮忙：
庄女士找到我们咨询。我们全面分析案

情后认为，本案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搜集到

庄某曾经作出承诺的证据。我们认为：《上海

市高级人民法院公房居住权纠纷研讨会综

述》明确指出：除回沪知青子女等按政策回

沪人员外，承租人或同住人允许无法定监护

关系未成年人迁入户口的，一般可认定为属

于帮助性质，如允许他人子女为上学之便，

将户口迁入公房，一般不应确认他人子女为

同住人。可见，小刘作为回沪知青子女在其

父母原户口所在地落户，是不存在“帮助”这

一说法的。小刘确实在户籍迁入后，因双方

存在矛盾没有在系争房屋中居住，但根据审

判实践，若小刘的户口没有迁出，小刘在分割

征收款时是可以被认定为共同居住人的。

后庄女士委托我们代理提起诉讼，我们

引导庄女士回忆庄某作出承诺的时间、方

式。后庄女士反复翻看她与庄某的微信聊天

记录，终于发现庄某给庄女士的承诺，内容是

“如果小刘户籍迁出，我会把征收款的四分之

一给你”。我们将微信聊天记录作为一份重

要的证据提交给法院，获得法院的支持。法

院经审理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基本

原则，小刘的户籍按照约定迁出，庄某理应兑

现自己的承诺。

最终法院判决庄某、邵某支付庄女士

征收款110万余元。案件以庄女士的胜诉

而告终结。

？


